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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和中国网通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业务销售附带赠送行为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 

 
(国税函〔2007〕1322号)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

  现将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和中国网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开展的以业务销

售附带赠送服务或实物形式的业务有关流转税政策问题明确如下：  

  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和中国网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开展以业务销售附带

赠送电信服务业务（包括赠送用户一定的业务使用时长、流量或业务使用费额度，赠送有价卡预存款

或者有价卡）的过程中，其附带赠送的电信服务是无偿提供电信业劳务的行为，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

围，不征收营业税。 

  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和中国网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开展的以业务销售附

带赠送实物业务（包括赠送用户PIM卡、手机或有价物品等实物），属于电信单位提供电信业劳务的同

时赠送实物的行为，按照现行流转税政策规定，不征收增值税，其进项税额不得予以抵扣；其附带赠

送实物的行为是电信单位无偿赠与他人实物的行为，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，不征收营业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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